鲤城区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审批服务指南

一、事项名称

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审批

二、设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部门统计调查项目管理办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令第22号） 

《国家统计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审批工作的通知》（国统字〔2010〕33号） 

《福建省统计条例》 

《福建省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管理办法》（闽统办〔2023〕20号）

三、受理机构

鲤城区统计局

四、申请主体

区级及中央、福建省、泉州市在鲤的国家机关、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事业单位、经授权代主管部门行使统计职能的集团公司和工商领域联合会或协会、经区政府授权具有一定行政职能的人民团体。

五、申请范围

（一）区直部门单独或与有关部门共同建立的普查项目、常规统计调查项目、专项统计调查项目和试点项目。

（二）区直部门对国家统计调查制度、方案的指标、表式、内容、调查范围、调查频率等调整后的统计调查项目。

（三）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和有关部门分别制定或者共同制定。其中，由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报国家统计局审批；由省级以下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单独制定或者和有关部门共同制定的，报省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制定的，报本级人民政府统计机构审批。

六、申请条件

（一）项目要有充分的立项依据、明确的调查目的、合理的资料用途和服务对象。

（二）符合现行的部门职能分工。

（三）项目主要内容与现有统计调查项目不重复，主要数据不能通过现有统计调查项目或行政记录加工整理获得。

（四）项目的调查方法、组织方式、报表设计、统计资料的报送和公布等要科学合理、规范。

（五）有充足的基层统计调查力量和必要的经费保障，不会给被调查对象造成过重负担。

（六）重大的统计调查项目需要经过研究论证和试点。

七、申请材料

申请审批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应报送如下材料：

（一）申请审批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的单位公文；  

（二）《新制定统计调查项目申请书》或《修订统计调查项目申请书》；  

（三）统计调查制度（方案）；  

（四）征求有关单位、统计调查对象和专家的意见及其采纳情况；  

（五）按照会议制度集体讨论决定统计调查项目的会议纪要；  

（六）开展统计调查经费保障的相关文件、材料；  

（七）重要统计调查项目的试点报告；  

（八）由审批机关公布的统计调查制度的主要内容；  

（九）防范和惩治统计造假、弄虚作假责任规定。  

上述材料均须提交纸质材料，其中（二）、（三）、（八）须提供可编辑的电子文档。 

八、申报方式

纸质材料及电子文档（光盘）以函件方式寄送区统计局408室。

九、基本流程

项目审批基本流程包括：项目申报、项目受理、项目审查、项目批复、项目发布五个环节：

（一）项目申报：申请单位上报申请材料。

（二）项目受理：受理机构接受申请材料并做出受理或不予受理决定。

（三）项目审查：受理机构根据《地方统计调查项目审查工作细则》审核项目。

（四）项目批复：提出项目审批意见，签发复函。

（五）项目发布：受理机构在鲤城区统计局网上按季度发布经审批的地方统计调查项目目录和制度（方案）。

十、办理时限

法定时限：20个工作日（不含申报单位按反馈要求修改材料的时间）。

承诺时限：10个工作日（不含申报单位按反馈要求修改材料的时间）。

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法定节假日除外），上午8:00-12：00，下午3:00-6:00（夏令时:6月1日-9月30日）、2:30-5:30（冬令时：10月1日-5月31日） 

十一、收费依据及标准

不收费。

十二、年检要求

无。

十三、咨询投诉

咨询服务电话：0595-22355227。

监督投诉电话：0595-223557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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